
附件2









茂县妇幼保健院
2024年部门预算






目录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二）2024年重点工作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二）支出预算情况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十、名称解释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深入贯彻《母婴保健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围绕实现“新两纲”目标和初级卫生保健指标,组织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新生儿疾病筛查”“免费婚检”“计划生育手术”“农村妇女补充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 预防艾滋病、梅毒及乙肝母婴传播项目”等。负责指导和开展本辖区妇幼保健健康教育与健康工作,组织实施本辖区母婴保健技术培训,对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开展业务指导,本辖区孕产妇死亡、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出生缺陷监测等工作。
（二）2024年重点工作
开展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推广免费婚前检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开展孕产妇HIV检测，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及35-64岁农村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筛查等。
2、 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茂县妇幼保健院属其他事业单位，为一级预算单位，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茂县妇幼保健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0657082.54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28327.06元，卫生健康支出8519407.48元，住房保障支出909348.00元。茂县妇幼保健院2024年收支总预算10657082.54元，比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822213.46元，主要原因是：1.人员岗位及薪级晋升；2.工资、保险、专项资金的调整。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4年收入预算10657082.54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0657082.54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4年支出预算10657082.54元，其中：基本支出10132514.54元，占95.08%，项目支出524568.00元，占4.9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0657082.54元，比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增加822213.46元，主要原因是：1.人员岗位及薪级晋升；2.工资、保险、专项资金的调整。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0657082.54元。
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28327.06元，卫生健康支出8519407.48元，住房保障支出909348.00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0657082.54元,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822213.46元，主要原因：1.人员岗位及薪级晋升；2.工资、保险、专项资金的调整。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28327.06元，占11.53%；卫生健康支出8519407.48元，占79.94%；住房保障支出909348.00元，占8.53%。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05）2024年预算数为818884.78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职业年金缴费支出（06）2024年预算数为409442.28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职业年金。
3.卫生健康支出（210）公共卫生（04）妇幼保健机构（03）2024年预算数为7868222.98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
4.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事业单位医疗（02）2024年预算数为651184.50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5.住房保障支出（221）住房改革支出（02）住房公积金（01）2024年预算数为909348.00元，主要用于单位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0132514.54元，其中：人员经费10132514.54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0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工具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0元，其中：无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接待费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元。无政府性基金安排“三公经费”。
（一）2024年无因公出国（境）经费。
（二）2024年公务接待经费0元。
　　（三）2024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4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4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0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0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0元，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2023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总额28974748.52元，其中：房屋5850平方米，价值1979793.48元；公务用车4辆，价值945068.58元；其他固定资产26049886.46元。
（4） [bookmark: _GoBack]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4年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6个，涉及预算10657082.54元。其中：人员类项目13个，涉及预算10132514.54元；运转类项目0个，涉及预算0元；特定目标类项目3个，涉及预算524568元。
十、名称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